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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中波建交五十五周年之际，应波兰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的邀请，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二OO四年六月八日至十日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进一步发展两国

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及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传统友好关

系，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建立中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同

意发表以下联合声明：

　　一、双方认为，近年来中波关系发展顺利，双方在外交、经贸、科技等领域已形成磋商机制，

各领域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双方相信，保持和发展各领域互利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有利于

世界和平与安全。双方同意扩大对话，保持两国国家、政府、议会及其他国家机构的领导人经常接

触，发展双边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二、双方表示，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策，尊重并支持对方为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双方注意到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权方面观点

的差异。双方认为，这些差异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愿就此进行建设性对话与交流。

　　三、双方决心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双方高度重视经贸关系，愿在伙伴、平衡和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和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水平

并进行建设性合作。两国政府将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企业间的直接合作提供便利，支持本国企

业到对方投资，支持根据市场和世贸组织规则进行的其它形式的经济合作。

　　五、双方认为，面对目前变化着的国际形势，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必要在双边和多边领

域共同合作。

　　六、双方主张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双方支持

联合国改革，维护其权威，加强其作用，有效应对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双

方愿在联合国机构内就此加强合作。

　　七、双方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在反恐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双方愿

在国际反恐斗争、军控和防扩散、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上保持磋商与沟通。

　　八、双方支持两国司法、金融监督、海关、内务以及其它相关部门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非

法移民、经济犯罪的斗争中积极配合。

　　九、中方视波兰为中东欧重要国家，赞赏波兰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并在本

地区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信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将推动中波关系新的发展。

　　十、波方赞赏中国近年来经济加速增长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在

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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